附件5

关于企业注册地址有关事项的承诺书

合肥高新区上市办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郑重承诺：自收到合肥高新区2021年度股改、挂牌、上市政策奖补资金起5年内，不将注册地迁离合肥高新区，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自愿退还所获合肥高新区奖补资金。
    特此承诺。   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
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
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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